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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邱志偉、許智傑、蘇震清等17人，參酌法制局研析，《入出國及移民法》（下稱本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略以，外僑經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移民署應廢止其居留許可或永久居留許可，但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後得依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八款及第九款強制驅逐出國。惟過失犯亦有可能造成法益嚴重侵害之結果，而受緩刑宣告者係基於司法部門就具體案件法益侵害情狀所為之司法判斷，已認惡性並非重大，基於舉重以明輕原則，既過失犯可一概排除，而情節輕微之緩刑宣告案件則否，原規定顯已輕重失衡，爰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將受緩刑宣告者同列入廢止居留許可或永久居留許可情形之例外。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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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二條　移民署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銷或廢止其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居留證：

一、申請資料虛偽或不實。

二、持用不法取得、偽造或變造之證件。

三、經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但受緩刑宣告或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四、回復我國國籍。

五、取得我國國籍。

六、兼具我國國籍，以國民身分入出國、居留或定居。

七、已取得外僑永久居留證。

八、受驅逐出國。
	第三十二條　移民署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銷或廢止其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居留證：

一、申請資料虛偽或不實。

二、持用不法取得、偽造或變造之證件。

三、經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但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四、回復我國國籍。

五、取得我國國籍。

六、兼具我國國籍，以國民身分入出國、居留或定居。

七、已取得外僑永久居留證。

八、受驅逐出國。
	修正第三款，本款係規範外僑經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原則廢止其居留許可，但為過失犯罪者例外。惟過失犯亦有可能造成法益嚴重侵害之結果，而受緩刑宣告者係基於司法部門就具體案件法益侵害情狀所為之司法判斷，已認惡性並非重大，基於舉重以明輕原則，既過失犯可一概排除，而情節輕微之緩刑宣告案件則否，原規定顯已輕重失衡，爰修正本款，將受緩刑宣告者同列入廢止居留許可之例外。

	第三十三條　移民署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銷或廢止其永久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永久居留證：

一、申請資料虛偽或不實。

二、持用不法取得、偽造或變造之證件。

三、經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但受緩刑宣告或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四、永久居留期間，每年居住未達一百八十三日。但因出國就學、就醫或其他特殊原因經移民署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回復我國國籍。

六、取得我國國籍。

七、兼具我國國籍。

八、受驅逐出國。
	第三十三條　移民署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銷或廢止其永久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永久居留證：

一、申請資料虛偽或不實。

二、持用不法取得、偽造或變造之證件。

三、經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但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四、永久居留期間，每年居住未達一百八十三日。但因出國就學、就醫或其他特殊原因經移民署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回復我國國籍。

六、取得我國國籍。

七、兼具我國國籍。

八、受驅逐出國。
	修正第三款，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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